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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海南雄塑

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雄塑”）以总价人民币 1074.3 万元竞得海

口市云龙产业园 B0204-3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并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签订

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该宗土地为“高性能高分子复合管材生产、

海洋养殖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设施基地项目”二期工程用地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2019 年 10 月 23 日登载于指定披露媒体上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71）。 

根据招投标结果，海南雄塑与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城投第八工程局”）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正式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（以

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，合同约定由中城投第八工程局承包海南雄塑“高性能高分

子复合管材生产、海洋养殖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设施基地项目”二期建设工程，

暂定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6,944,227.53 元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对外投

资管理制度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，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。 

 

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(一)公司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南路 33 号一楼 122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吴炳添  

注册资本：100286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房屋建筑业；公路工程建筑；市政道路工程建筑；其他道路、隧

道和桥梁工程建筑；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；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；

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；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；土石方工程(不含爆破)；

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(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)；钢结构工程施工;太阳能

光伏系统施工；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；建筑装饰业；建筑物拆除活动(不含爆

破)；其他工程准备活动(不含爆破)；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

利用；其他水的处理、利用与分配;电气设备批发；其他未列明批发业(不含需经

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)；工程管理服务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手方为中国城投集团下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工程局，不

存在履约能力受限的情形。 

（三）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(四)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：海南雄塑与中城投第八工

程局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签订“高性能高分子复合管材生产、海洋养殖装备制造

和现代农业设施基地项目”一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，暂定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

92,668,409.92 元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10 日登载于指定披露媒体上

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<建设工程施工合同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58）；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合同尚处正在履行期间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同双方 

发包人：海南雄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承包人：中城投集团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工程概况 

1.工程名称：高性能高分子复合管材生产、海洋养殖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设



施基地二期项目 

2.工程地点：海口高新开发区云龙镇产业园 

3.工程内容：管材仓库/食堂/宿舍/研发办公楼 

4.资金来源：募投资金。 

（三）工程承包范围 

按招标文件和本工程经审图盖章的图纸范围内的土建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安

装工程。 

（四）合同工期 

实际开工期以建设单位签发开工令为准。因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工程停工，

经合同双方确认，可以顺延工期。 

（五）合同价款 

签订合同暂定总造价：叁仟陆佰玖拾肆万肆仟贰佰贰拾柒元伍角叁分

（¥36,944,227.53 元）。 

（六）工程款支付 

根据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分期支付各期工程款。 

（七）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经双方约定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四、合同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同的签署将加快“高性能高分子复合管材生产、海洋养殖装备制造和

现代农业设施基地项目”建设进度，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，实现公

司产业延伸升级。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,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本合同的执行存在一定周期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

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协议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

险。  

（二）本合同涉及的金额为预估数，在合同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亦可能存在进

度、金额变化，存在不确定性，且存在最终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


